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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银行账户冻结的进展情况

内蒙古北方时代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敖汉旗

人民法院送达的（2025）内 0430 执 2306 号《执行裁定书》，因与赤峰永成建设

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永成建设”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，敖汉旗人

民法院裁定冻结公司的基本账户银行存款人民币 7,590,545.20 元，其中的

3,500,000 元已经处于冻结状态，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11 日披露的《关于公

司账户冻结的公告》（2025-004）,公司与永成建设已经达成执行和解协议，敖

汉旗人民法院对基本账户 7,590,545.20 元予以解除冻结。

二、被冻结账户信息

账户性质：基本账户

开户行: 中国银行赤峰市新城支行

账号：149202162370

被冻结金额：87,920 元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

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开展，公司银行账户冻结不会对公司生

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公司及时对该事项进行披露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

投资风险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、银行查询截图

2、民事执行裁定书

内蒙古北方时代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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